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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并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由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5月5日、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5年5月6日、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根据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

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其中，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

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拟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 本次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0元/股（含），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0,574.7925万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

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0元/股进行测算，本次回购数量约为62.5万股，回购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0.59%；按照本

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3,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0元/股进行测算，本次回购数量约为37.5万股，回购股份比例占公司总

股本的0.35%。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和金额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以及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金额

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

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不影响相关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权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应根据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效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有效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根据本通知规定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需先致电公司证

券事务部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2:00；13:00-17:00）

2、申报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7号中航工业南航大厦5层证券事务部

3、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755）86111131-8858

5、电子邮箱：securities@consys.com.cn

6、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 字样；以电

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电子邮件标题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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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 其中，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拟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

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

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股

东暂无未来3个月、6个月的明确减持计划，若未来3个月、6个月内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及相关方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

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财务状况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

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

其他导致股东大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以及股东大会审议不通过，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

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部分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

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已回购股份全部或部分无法授出从而将予以注销的风险；

5、本次回购股份中部分股份拟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需征询债权人同意，存在债权人不同意而要求公司提前清偿

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6、若回购实施期间，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

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前次回购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55.00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3,3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500万元（含），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25日、2023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7）。

截至2024年8月23日，公司前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5,747,925股的比例为0.9456%。回购的最高价为39.66元/股，最低价为23.29元/

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399,873.9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目前全部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5年4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刘建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建议公司以公司自有资金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2025-026）。

2025年5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4）。

公司本次回购中涉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应在股东大会通过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后依法通知债权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上述提议时间和程序等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三、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4/28，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刘建德先生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8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37.5万股~62.5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35%~0.59%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6015280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经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其中，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

回购总量的50%，拟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 若公司未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实施上述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用途，未使用部分股份亦将被注销。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

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上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达到下限时，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

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

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

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3、公司交易申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 按本次回购价格上限80.00

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约为375,000股至625,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35%至0.59%。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

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其

中， 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

总量的50%， 拟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

回购总量的50%。 ）

375,000-625,000 0.35%-0.59% 3,000-5,000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回购资金总额

区间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不超过人民币80.00元/股（含），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如公

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0 0.00 625,000 0.59 375,000 0.35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105,747,925 100.00 105,122,925 99.41 105,372,925 99.65

股份总数 105,747,925 100.00 105,747,925 100.00 105,747,925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

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

响的分析

1、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226,348.9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11,703.17万元，流

动资产210,388.71万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5,000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2.21%、2.36%、2.38%。 根据公司经

营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以人民币5,000万元上限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7.45%，货币资金为117,605.16万元，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

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有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研发能力和公司核心竞争力，提

升公司经营业绩，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

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

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直接买卖本公司股份的

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暂无明确回购期间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若上述人员后续有增减持公

司股份计划，相关方及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

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股东暂无未来3

个月、6个月的明确减持计划，若未来3个月、6个月内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及相关方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刘建德先生递交的《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

函》，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回购公司股

份的提示性公告》（2025-026）。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

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刘建德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2025年4月28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股

份，其提议回购的原因和目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

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同时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发展，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提议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合适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

为。 提议人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若提议人后续有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提议人及公司将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议人承诺在审议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上将投赞成票。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

份转让或注销。若公司未能将本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

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回购的股份应当在发布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

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进行股份回购，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数量等；

3、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整本次回购的具体

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须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签署、呈报、执行与

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

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6、依法办理股份回购后的转让或注销相关的事项；

7、办理其他以上未列明，但与本次回购股份有关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方案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四、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

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

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

其他导致股东大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 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

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部分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

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已回购股份全部或部分无法授出从而将予以注销的风险；

5、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

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30日）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8日和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

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和《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6015280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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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7号中航工业南航大厦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普通股股东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3,994,33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3,994,3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09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09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建德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晨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14,860 99.8758 74,153 0.1158 5,326 0.008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10,110 99.8683 79,703 0.1245 4,526 0.007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09,410 99.8672 80,403 0.1256 4,526 0.007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18,537 99.8815 74,153 0.1158 1,649 0.002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09,310 99.8671 79,703 0.1245 5,326 0.008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782,297 99.5883 80,403 0.3366 17,898 0.07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10,110 99.8683 79,703 0.1245 4,526 0.0072

8、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05,610 99.8613 83,503 0.1304 5,226 0.0083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892,310 99.8405 96,703 0.1511 5,326 0.008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09,310 99.8671 79,703 0.1245 5,326 0.0084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886,239 99.8310 91,002 0.1422 17,098 0.0268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898,691 99.8505 90,422 0.1412 5,226 0.0083

13、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3,910,898 99.8696 81,792 0.1278 1,649 0.002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1,428,

606

94.9613 74,153 4.9290 1,649 0.1097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406,

107

93.4658 80,403 5.3444 17,898 1.1898

11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1,396,

308

92.8144 91,002 6.0490 17,098 1.1366

12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1,408,

760

93.6421 90,422 6.0104 5,226 0.3475

13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

1,420,

967

94.4535 81,792 5.4368 1,649 0.10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议案6、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6，关联股东刘建德已回避表决；

3、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亮、来楚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00111� � �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37,778,4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30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培勋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3人，其中独立董事杜颖女士、戴璐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吴绍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吴瑶女士、马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437,329 99.6738 4,446,236 0.2714 894,850 0.054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132,473 99.6552 4,814,692 0.2939 831,250 0.050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311,048 99.6661 4,616,017 0.2818 851,350 0.052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592,984 99.6833 4,359,081 0.2661 826,350 0.0506

5、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579,447 99.6825 4,381,518 0.2675 817,450 0.05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1,594,538 99.6224 5,385,687 0.3288 798,190 0.0488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275,912 86.4237 34,771,522 13.2221 931,190 0.3542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617,197 99.6848 4,285,568 0.2616 875,650 0.0536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496,026 99.6774 4,328,099 0.2642 954,290 0.0584

10、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1,521,373 99.6179 5,171,952 0.3157 1,085,090 0.0664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2,229,094 99.6611 4,440,871 0.2711 1,108,450 0.067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374,799,7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46,909,0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09,885,727 94.6722 5,385,687 4.6400 798,190 0.687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7,714,223 94.9116 2,028,244 4.0345 529,790 1.053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2,171,504 94.4893 3,357,443 5.1027 268,400 0.408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256,794,747 97.6485 5,385,687 2.0479 798,190 0.3036

7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227,275,912 86.4237 34,771,522 13.2221 931,190 0.3542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57,696,235 97.9913 4,328,099 1.6457 954,290 0.36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数据不包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结果；

2.第7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法人股东包钢（集团）公司合计持有的1,374,799,791股股份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瑞鹏、杨明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603395�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红四方 公告编号：2025-023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78,506股（均为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无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78,50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255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00万股，并于2024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00,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159,650,43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9.8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349,56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878,50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44%。前述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即将届满，计划于2025年5

月26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根据《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

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

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878,506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6%，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1.76%。 网下无限售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7,858,065股。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网

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公司本

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对本次网

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878,506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的持有

者

878,506 0.44% 878,506 0

合计 878,506 0.44% 878,506 0

注： 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878,506 上市之日起6个月

合计 878,506 -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9,650,435 -878,506 158,771,92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0,349,565 878,506 41,228,071

股份合计 200,000,000 0 200,000,000

特此公告。

中盐安徽红四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91� � � � � � � � �证券简称：金橙子 公告编号：2025-017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7号3层308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9,182,4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9,182,4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55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5518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2,666,7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1,746,708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0,919,99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吕文杰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119,466 99.9089 60,308 0.0871 2,700 0.004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119,466 99.9089 60,308 0.0871 2,700 0.004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104,966 99.8879 60,308 0.0871 17,200 0.025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119,466 99.9089 60,308 0.0871 2,700 0.004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122,166 99.9128 60,308 0.087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122,166 99.9128 60,308 0.087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14,860 99.8914 67,614 0.108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12,160 99.8871 67,614 0.1085 2,700 0.0044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12,160 99.8871 67,614 0.1085 2,700 0.004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04,966 57.5238 60,308 33.0501 17,200 9.4261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22,166 66.9498 60,308 33.0502 0 0.0000

7

《关于 〈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114,860 62.9459 67,614 37.0541 0 0.0000

8

《关于 〈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112,160 61.4662 67,614 37.0540 2,700 1.4798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112,160 61.4662 67,614 37.0540 2,700 1.47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3、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对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3、拟作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的股东及与参与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对议案7、议案8、

议案9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昱申、陈雨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73� � � � � � � �证券简称：彩蝶实业 公告编号：2025-018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练溪大道999号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楼会议室（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189,6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12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施建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庄利明因在境外出差未出席会议，已履行请假程序；

3、董事会秘书张红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29,449 99.9249 40,800 0.0509 19,400 0.02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31,949 99.9280 38,300 0.0478 19,400 0.02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31,949 99.9280 38,300 0.0478 19,400 0.024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31,249 99.9272 38,400 0.0479 20,000 0.02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31,949 99.9280 53,100 0.0662 4,600 0.005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27,449 99.9225 53,200 0.0663 9,000 0.011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13,149 99.9046 38,300 0.0478 38,200 0.0476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42,349 99.9410 38,300 0.0478 9,000 0.0112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13,361 98.6323 157,582 1.2938 9,000 0.0739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43,431 99.7908 54,100 0.0680 112,482 0.1412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07,567 99.7729 67,500 0.0842 114,582 0.14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955,818 92.5895 38,300 3.7101 38,200 3.7004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985,018 95.4181 38,300 3.7101 9,000 0.8718

9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

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65,736 83.8633 157,582 15.2649 9,000 0.8718

10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

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65,736 83.8633 54,100 5.2406 112,482 10.8961

11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850,236 82.3618 67,500 6.5387 114,582 11.09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获审议通过，无特别决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施建明、施屹、张红星、范春跃、湖州汇蝶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4、议案10涉及关联股东张利方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谢昕辰、吴锦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